


- 2 -

督导小组建议名额详见附件 1，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教学规模

和需求适当调整人数。

二、 聘任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关

心教学改革与发展。师德高尚，作风正派，坚持原则，办事公正。

2.在职教师，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丰富的教学经验，原则

上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在教学一线工作不少于 10 年。

3.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教学管理规章制度，了解学科专

业的发展动态和教学改革趋势。

三、 工作职责

1.负责本学院教学督导工作计划的制订与实施。

2.深入课堂听课，了解教师的教学态度、教学方法、教学内

容和教学效果，提出改进教学的建议。

3.对教学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参与学院各类

教学检查、教学评估等工作，开展对教风、学风的调查研究，反

馈教学工作信息，提出改进和加强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4.负责协助指导青年教师、新聘教师开展教学工作和教改研

究，帮助其提高教学水平，保证教学质量。

5.完成学院交办的其他教学督导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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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组织管理

1.督导小组成员由学院直接聘任，聘期不超过两年，由各学

院按聘期选聘并发放聘书，同时报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估中心备

案。

2.督导小组成员在聘期内因身体、工作变动等原因，经本人

申请，学院同意，可解除聘用关系，所空缺名额由学院及时增补。

3.督导小组由学院负责领导和管理，在各学院行使督导职

能。

4.督导小组关于本学院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监控的意

见和建议，应由学院及时处理并改进，以形成有效监督的闭环系

统，保证督导工作的效率，相关材料要在学院存档备案。

五、 材料报送

请各学院于 10月 12日前，将《学院本科教学督导聘任汇总

表》（见附件 2）电子版及纸质版报送，纸质版需学院院长签字

并加盖学院公章。

六、 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贾禹恒；

联系电话：13889216927；

电子邮箱：178324369@qq.com；

办公地点：明德楼 110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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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序号 学院名称 建议名额

1 药学院 11

2 制药工程学院 9

3 中药学院 7

4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7

5 工商管理学院 3

6 医疗器械学院 6

7 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 3

8 无涯创新学院 3

9 文体学院 4

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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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学院（章）：

序号 所在学院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/职务 教龄 联系方式

填表人： 学院负责人签字： 2024 年 月 日

沈阳药科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估中心拟文 2024年 10月 10日印发


